                屏東縣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藝術與美感深耕教學計畫訪視評鑑表
編號/校名：	/國(中)小	學校班級數：	班	填寫日期：	年	月	日	填表人：	連絡電話：

	項目
	訪視評鑑指標
	配分
	自評分數
	學校具體描述
	檢核方式(舉例)
	委員評分
	委員意見

	一、學校行政層面
（24 分）
	1-1.召開推動小組會議，相關紀錄詳實
	6
	
	
	會議紀錄(如推動小組期初、期中、期末會議或其他相關會議)或相關資料
	
	

	
	1-2.依總體課程計畫執行，並能落實藝術教學活動
	6
	
	
	總體課程計畫或課發會會議紀錄、上課照片、簽到或相關資料
	
	

	
	1-3.經費專款專用並符合規定
	6
	
	
	支出憑證等相關資料
	
	

	
	1-4.運用「藝拍即合」網站完成計畫上傳及媒合
	3
	
	
	列印完成媒合畫面資料
	
	

	
	1-5.參與本學年度計畫申辦說明會
附註：113年4月25日屏府教終字第11317743300號函
	3
	
	
	由承辦單位檢具相關資料佐證
	
	

	
二、課程教學層面
（40 分）
	2-1.藝術家與協同教師對課程主題與教材進行共備與溝通(課前)
	9
	
	
	共備資料或照片
	
	

	
	2-2.教學及評量活動能注重學生的基本素養育成(課中)
	9
	
	
	教學進度表、課程計畫、教案、教學媒材如PPT 等或相關資料
	
	

	
	2-3.協同教師清楚計畫內容及配合事項，能記錄師生學習歷程(課中)
	9
	
	
	教學日誌與省思、影像紀錄(提供連結網址即可)或相關資料
	
	

	
	2-4.協同教師課程深化與教學轉化應用情形
	10
	
	
	協同老師課程轉化的教學成果紀錄等
	
	

	
	2-5.參與本學年度藝術相關研習
	3
	
	
	列印研習時數證明
	
	

	三、實施績效層面
（36 分）
	3-1.參與計畫學生比例
	8
	
	
	課表或相關資料
檢核標準（視學校規模彈性調整）：全校、80%以上、50%以上、50%以下、年級
	
	

	
	3-2.學生在藝文學習興趣及能力的提昇
	10
	
	
	問卷、施測資料或相關資料
	
	

	
	3-3.多元成果展現及其他創意作為，並符合永續發展原則
	12
	
	
	1.整合運用其他經費或資源挹注，增加藝文學習效益和提昇教學成果
2.學生學習成果或相關資料
3.自辦或參加相關推展活動(課程、教學、活動參與紀錄……)
	
	

	
	3-4.對藝術家教學辦理成效評估，作為是否繼續合作之依據
	6
	
	
	
	
	

	*省思及改進(請敘明)
	委員綜合建議：

	總分
	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：
